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除特別註明外，此推廣由 2024年 11月 21日開始至 2025年 2月 4日結束(包括首尾兩日)(以交易日或兌換日為

準)(「推廣期」)。 

2. 除特別註明外，此推廣適用於由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花旗銀行」) 所發行之 Citi Mastercard®信用卡及/或

扣賬卡(「認可卡」)之客戶，同時需為國際金融中心管理有限公司(「ifc」)旗下之 CLUB ic會員 (「客戶」)。 

3. 客戶必須先成功下載最新「ifc mall (Hong Kong)」應用程式(「ifc mall應用程式」)及親身於 Citi獎賞專櫃或於 ifc 

mall應用程式登記成為 CLUB ic 會員才合資格獲得此推廣下之優惠。CLUB ic會員登記姓名必須與認可卡姓名相

同。 

4. 除特別註明外，此推廣只適用位於香港中環金融街八號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商場(「ifc 商場」)，包括所有列於

ifc商場官方商戶目錄內之購物或餐飲商戶(「指定商戶」)；此推廣只適用於客戶於推廣期內憑認可卡於 ifc 商場

所作之下列簽賬(「認可簽賬」)： 

• 已誌賬並附有認可卡簽賬存根正本及商戶購物單據正本之零售簽賬、交易感應式付款簽賬；及 

• 於推廣期內已誌賬並附有認可卡簽賬存根正本及商戶購物單據正本之全新商戶分期計劃簽賬；及 

• 花旗銀行及 ifc保留不時自行決定及更改任何交易/付款/簽賬是否合資格為認可簽賬之權利；及 

• 只適用於扣除所有折扣、減價金額及現金券金額後(如適用)之認可簽賬淨額(「簽賬淨額」)。 

5. 此推廣不適用於以下交易： 

• 於 Apple Store、四季酒店或四季匯之消費； 

• 電訊服務、銀行及外幣找換服務的消費； 

• 於停車場的消費； 

• 預付信用額、購買購物禮券、現金券或禮品卡及其增值服務； 

• 其他包括但不限於繳付公用機構的帳單、購買增值咭及增值服務的消費（包括未經授權或具欺詐成份之

交易，以手寫單據作記錄的消費、及任何沒有電子簽賬存根及/或商戶單據的消費）； 

• 於網上進行的消費項目、電郵、傳真或電話訂單； 

• 以現金、禮品卡、購物禮券或現金券付款進行之任何交易；或 

• 花旗銀行及/或 ifc不時自行決定之其他不合資格交易/付款/簽賬。 

6. Citi獎賞專櫃位於 ifc 商場二樓 Tory Burch旁 (舖號 2065) 隔鄰。開放時間如下: 

開放時間 

由 2024年 11月 21日至 2025年 2月 4日 

每日上午 10時至晚上 9時 30分 

 

7. 客戶必須保留及提供有關認可卡簽賬存根正本及商戶購物單據正本，並於花旗銀行要求下提供有關文件作供核

對之用。所有已遞交給花旗銀行之文件將不獲發還。 

8. 此推廣下發放之 Citi-ifc電子購物禮券可以 HK$50為單位使用，並須憑認可卡支付結餘(如適用)。 

9. 客戶之認可卡戶口必須於推廣期內或使用優惠時保持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花旗銀行保留取消優惠之權利而毋

須另行通知。 

10. 如發現欺詐/濫用/取消任何優惠之簽賬交易，花旗銀行保留從客戶之認可卡戶口內扣取相關優惠之金額而毋須另

行通知。 

11. 已換領之 Citi-ifc商場電子購物禮券不可退回，兌換其他獎品或退款。 

12. Citi-ifc商場電子購物禮券受其他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 Citi-ifc商場電子購物禮券。 

13. 指定商戶有權決定是否接受相關信用卡類別及 Citi-ifc商場電子購物禮券。 

14. 貨品或服務之供應，需依花旗銀行及指定商戶之最終決定權而定。圖片、產品資料及價錢只供參考。 



 

 

15. 花旗銀行、Mastercard 及 ifc 不負責一切有關貨品或服務之事宜。任何有關貨品或服務之責任，一概由指定商戶

負責。 

16. 花旗銀行、Mastercard、ifc及指定商戶保留隨時修改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花旗銀

行、Mastercard、ifc 及指定商戶保留最終決定權。 

17. 如中英文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8. 此條款及細則所提及的產品及/或服務並不適用居住於歐盟、歐洲經濟區、瑞士、根西、澤西、摩納哥、聖馬連

奴、梵蒂岡、曼島、英國、巴西、紐西蘭、牙買加、厄瓜多或斯里蘭卡的個人客戶。此條款及細則並不旨在對

該類個人客戶構成任何買賣產品及/或服務的建議、銷售或招攬。 

 

「消費獎賞」之條款及細則： 

19. 客戶同日累積簽賬淨額滿 HK$3,000，可獲指定價值之 Citi-ifc商場電子購物禮券(「消費獎賞」)。詳情如下： 

同日累積簽賬淨額(HK$)(最多 2 

張同日消費單據) 

可獲之 Citi-ifc商場電子購物禮

券價值 (HK$) 

整個推廣期內最多可獲之 Citi-ifc

商場電子購物禮券價值 (HK$) 

$3,000 – $8,999 $100 

$5,400 $9,000 – $29,999 $350 

$30,000或以上 $1,350 

 

20. 每位客戶每次可出示最多 2張由指定商戶同日發出的商戶購物單據正本、相關認可卡簽賬存根正本以及認可卡及

/或與認可卡有關電子錢包之帳號/卡號於簽賬交易日起的 7日內親臨 Citi獎賞專櫃換領消費獎賞。每張簽賬存根

簽賬淨額須為 HK$100或以上。同一簽賬交易分拆的賬單恕不接受，逾期恕不接受。 

21. 每位客戶(包括其名下認可卡賬戶所有主卡及附屬卡) 每日限換領消費獎賞一次，於整個推廣期內可換領最多四

次，合共獲最多 HK$5,400 Citi-ifc商場電子購物禮券 (以簽賬交易日為準)。 

22. 每月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恕不另行通知。 

23. 消費獎賞下發放的所有 Citi-ifc商場電子購物禮券有效期至 2025年 7月 31日。 

「指定商戶禮遇」之條款及細則： 

24. 客戶可於推廣期內於 ifc 商場內的指定商戶享用 Citi 專享優惠(「指定商戶禮遇」)。優惠詳情、條款及細則請瀏

覽 ifc商場官方網站。 

25. 如指定商戶的簽賬系統不支援個別認可卡類別時，該指定商戶可能會拒絕接受有關認可卡。詳情請向指定商戶

查詢。 

26. 花旗銀行不負責一切有關指定商戶提供的貨品或服務之事宜。任何有關貨品或服務和輔助服務之責任，一概由

指定商戶負責。 

27. 如對「指定商戶禮遇」有任何疑問，請向 ifc商場內的個別商戶查詢。 

 


